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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送出。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２００

万吨骨料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投资

１８６２

万元在银川市西夏区套门沟该公司矿山分厂厂区

内利用部分闲置设备设施配套建设一条年产

２００

万吨骨料生产线项目。

二、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宁东粉煤灰精细深加工项目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投资

１１４０２．０７

万元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该公司宁东分厂厂区

内建设一条年产

８８．９

万吨的超细粉煤灰粉磨生产线项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

交易合同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５

票，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中材建

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

由于本次签署总包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回避表决。 该

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赤峰市青山水泥有限公司向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有

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同意公司与赤峰市青山水泥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按各自持股比例向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增资金额共计

２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按

９８％

的持股比例向其增资

１９６００

万元，赤峰市青山水泥有限公司按

２％

的

持股比例向其增资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９８％

。本次增

资资金将用于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协同工业尾矿处理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

热发电项目建设。

五、审议并通过《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借款总计不超过

１１７６００

万元， 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总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前述向银行申请借款中，到期续借流动资金借款总计不超过

１００１００

万元，新增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

１７５００

万元。 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期限均不超过

３

年，按与银行协商的优惠利率确定。 各子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分批提

款。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 审议并通过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０３

）。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并通过《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详情请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的

１１

家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事宜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关联董事尹自波对公司全资

子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事宜回避表决，

７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５

票，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０５

）。

九、审议并通过《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决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就本

次董事会通过的第三、五、六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

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项目建设

总承包合同， 由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总承包建设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协同

工业尾矿处理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合同总价款

５７６００

万元。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由于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同受中国中材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故本次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回避表决。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基于子公司项目建设需要，且本次

交易价款是以目前设备、材料市场价格为依据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

影响。

４．

审议程序：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喀喇沁公司”）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中材”）签署项目建设总承包合同，由苏州中材总承包建设喀喇沁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协同工

业尾矿处理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合同总价款

５７６００

万元。

鉴于：喀喇沁公司与苏州中材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故本次喀喇沁公司

与苏州中材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苏州中材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注册资本

５００８

万元，主要从事境内外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工程总承包；设

备安装；建材装备制造；水泥厂大、中修业务；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出口贸易。 苏州中材近三

年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２００９

年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０６１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该公

司总资产

２１０１８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２２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７４６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６７４７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喀喇沁公司与苏州中材签署项目建设总承包合同，具体承包项目为“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协同工业尾矿处理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工程项目”， 该项目已经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喀喇沁公司与苏州中材签署项目建设总承包合同，合同涉及总价款为

５７６００

万元，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工程名称

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协同工业尾矿处理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工

程项目。

（二）工程总承包范围

从矿山长胶带接入石灰石预均化堆场前的第一个转运站开始（包含入石灰石均化堆场罗锅皮带）至水泥

出厂（仅不包含厂前区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的土建施工）范围内的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运输、建筑施工（含厂区

围墙、场平、护坡、桩基）、工程勘察、安装施工、试生产调试等。

（三）合同价款

本合同总价款为

５７６００

万元，本合同价款是以目前设备、材料市场价格为依据通过招标确定。 除合同相关

条款明确约定的合同价格可调整因素外，任何其他原因都不得调整合同价格。

苏州中材施工中用混凝土由公司或公司所属企业供应至工程现场。

Ｃ３０

普通混凝土按

３２０

元

／ｍ３

计价（含泵

送及常规外加剂）。 混凝土的标号每增减

±５

按

１５

元

／ｍ３

在

Ｃ３０

定价的基础上调整；施工时若要求添加抗渗、抗裂、

抗冻融、防冻等相关特种外加剂或材料，则按市场价格另行计算增加。 混凝土价格为不变价。

苏州中材施工所用的水、 电均由喀喇沁公司直接提供或协调其他供应方提供， 提供地点至厂界围墙边，

水、电费据实计量收取，其中，水

２．４

元

／

吨计价，电

０．６

元

／

度计价。

（四）付款方式

１

、在合同生效后

７

日内，喀喇沁公司向苏州中材支付合同价格

１５％

的金额作为工程预付款，作为建筑工程

费用和材料款，在后期付款中予以核减。

２

、苏州中材必须在本合同工程所在地银行设立工程资金专用账户，喀喇沁公司将所有的经核定后的合同

工程专用采购资金转入该账户后，苏州中材应严格按照采购合同要求的时间、金额向供货商支付资金。 进入该

账户的资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转向与合同工程无关的任何人，喀喇沁公司对该账户资金的使用有随即监

督、审查的权力。 如发生以上所述情况，喀喇沁公司将停止支付下一阶段的合同资金，由此产生的工期延误等

损失均由苏州中材承担。

３

、设备供货付款：苏州中材根据三方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每月向喀喇沁公司提出下月的付款计划，喀喇

沁公司对此付款计划进行审定并在设备供货合同付款日之前

１０

个工作日内把货款汇到苏州中材账户，由苏州

中材向供货商付款，喀喇沁公司无特殊原因不得拖延付款。

４

、土建工程、安装工程： 苏州中材按合同约定将各车间价格分摊成形象进度款，按月上报实际完成工程

量，由喀喇沁公司代表审查报喀喇沁公司审定，喀喇沁公司按月支付审定后工程量价格的

８０％

。

无负荷联动调试成功后一周内付款至土建工程、安装工程总价的

９５％

，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

５

、其它费用：每月按照实际完成工作内容全额支付，不留质保金。

６

、质量保证金待质量约定保证期满，且喀喇沁公司完成所有索赔（由苏州中材原因造成的）后

３０

天内付清余款。

（五）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且经双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目前设备、材料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喀喇沁公司通过招标，由多家公司进行投标报价，

经综合评定后，最终确定苏州中材为中标单位，并确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格。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

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均已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该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署合同是基于项目建设需要，合同价格以目前设备、材料市场价格为依据通过招标方式

确定，定价合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喀喇沁公司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建设需要，苏州中材在水泥工程建设中具有丰富的管理

和建设经验，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已建成并正常运行的部分水泥生产线均由该公司总承包建设，且建成投产至

今运行良好。 本次合同价格是以目前设备、材料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并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喀喇沁公司与苏州

中材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事宜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八、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

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天水华建混凝

土工程有限公司、平罗县金长城砼业有限公司。

２．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公司将为控股公司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１７６００

万元借款、申请银

行承兑汇票总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为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不超过

５６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

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

１８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总计不

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

２１００

万元银行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为控股公司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控股公司平罗县金长城砼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２．５１

亿元，全部是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若有，介绍反担保方名称、反担保方式）：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水中材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

司、平罗县金长城砼业有限公司六家公司分别以其与担保额度等值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作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公司对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材甘肃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平罗县金长城砼业有限公司上述银

行借款担保收取担保费，每笔银行借款担保费计算标准为：借款期限在

２

年（含）以内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１％

一

次性收取担保费；借款期限在

２

年（不含）以上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１．５％

一次性收取担保费。 担保期间内不收取

其它费用。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４．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２．５１

亿元，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提供担保。

５．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１７６００

万元借款、申请银行承兑汇票

总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为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水

泥”）不超过

５６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水股份”）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水中材”）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甘肃”）不超过

１８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总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嘴山赛马”）不超过

２１００

万元银行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科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

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公司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华建”）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控股公司平罗县金长城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罗金长城”）

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１．

赛马水泥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法定代表人尹自波，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主

营业务：水泥制造和销售、水泥制品、水泥熟料、粉煤灰、矿渣、混凝土骨料的制造和销售。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２．

青水股份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法定代表人哈永生；注册地点：青铜峡市大坝镇，注册资本

３３４７５

万元，主营

业务：水泥及熟料的生产和销售。 青水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１５．３４

亿元，负债总额

６．２０

亿元，净资产

９．１３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７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１．４２

亿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８７．１９％

的股权。

３．

天水中材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注册地点：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注册资本

２２８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水泥、水

泥制品及熟料的制造和销售。 天水中材

２０１１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８．６６

亿元，负债总额

６．０９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７７８．４５

万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８０％

的股权。

４．

中材甘肃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法定代表人朱彧，注册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新建西路

８８

号，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水泥、石灰石、水泥熟料、水泥制品的制造与销售；技术咨询、设备租赁。 中材甘肃

２０１１

年

度末资产总额为

７．２４

亿元， 负债总额

５．２９

亿元， 净资产

１．９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

亿元， 实现净利润

－

２１２．７３

万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８．４２％

的股权。

５．

石嘴山赛马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法定代表人孙泽民；注册地点：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注册资本

６０１９

万元，

主营业务：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石嘴山赛马

２０１１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１．８６

亿元，负债总额

０．６５

亿元，净资产

１．２１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４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１２０７．１９

万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赛马科进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法定代表人尹国明；注册地点：宁夏银川市，注册资本

２５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

务：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外加剂、水泥制品、助磨剂的生产与销售。 赛马科进

２０１１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２．８４

亿

元，负债总额

１．１３

亿元，净资产

１．７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９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２０９０．６８

万元。 公司持有该

公司

５１％

的股权。

７．

天水华建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注册资本

２１０８

万元，注册地为甘肃省天水市，经营范围为混凝土浇筑工程

施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天水华建

２０１１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１．２９

亿元， 负债总额

０．９８

亿元， 净资产

０．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６２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５９４．３３

万元。 天水中材持有该公司

６０％

的股权。

８．

平罗金长城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法定代表人尹国明，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平罗县太沙工业园

区，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商品混凝土预拌料、混凝土制品的生产、销售，水泥、沙石销售。平罗金长城

２０１１

年度

末资产总额为

０．８３

亿元，负债总额

０．２８

亿元，净资产

０．５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９０．４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８．４

万元。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赛马科进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将为以下公司银行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上限 借款或承兑汇票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赛马水泥

５６５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水股份

１３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中材

１２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甘肃

１８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承兑汇票不超过

６

个

月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赛马

２１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赛马科进

６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建

６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罗金长城

４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计

１２４６００

——— ——— ———

青水股份、天水中材、中材甘肃、赛马科进、天水华建、平罗金长城六家公司分别以其与担保额度等值的机

器设备等资产作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公司对青水股份、天水中材、中材甘肃、赛马科进、

天水华建、平罗金长城上述银行借款担保收取担保费，每笔银行借款担保费计算标准为：借款期限在

２

年（含）

以内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１％

一次性收取担保费；借款期限在

２

年（不含）以上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１．５％

一次性收

取担保费。 担保期间内不收取其它费用。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四、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１７６００

万元借款、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总

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赛马水泥不超过

５６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青水股份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中材甘肃不超过

１８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总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石嘴山赛马不超过

２１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赛马科进不

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天水华建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平罗金长城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２．５１

亿元，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

全资、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提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１１

家公司

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分别签署了关联交易合同 （公司已履行决策程序的关联交易除外）， 累计合同金额为

６２１５．３０７７

万元。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１１

家公司关联交易回避：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公司、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固原市六盘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中材集团控制的

１１

家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审议

该交易时，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回避表决。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与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回避：鉴于公司董事尹自波在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任董

事，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

联交易，审议该交易时关联董事尹自波回避表决。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实际生产经营及

项目建设需要与关联人签署合同，合同价格能够按照有关标准、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非关联第三方价格等为依

据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水股份”）、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宁赛马”）、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甘肃”）、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天水中材”）、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盘山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乌海赛马”）、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嘴山赛马”）、喀喇沁草原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喀喇沁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科进”）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控制的

１１

家子公司及公司其他关联方（以下统称“关联人”）分

别签署了关联交易合同， 涉及设备采购、 销售商品、 地质勘察、 技术服务及咨询等内容， 累计合同金额为

６２１５．３０７７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

１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１

中材机电备

件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建材

、

冶金

、

化工

、

电力行业机械成套设备

、

环保设备

、

电气自动化设备

、

矿用设备以及

上述设备备品配件的批发兼销售

、

仓储

、

技术咨询及服务

，

机械电气设备的制作

，

从事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

。 （

危险化学品

、

易制毒品除外

）（

国家有专营

、

专

项规定的按专营

、

专项规定办理

）

２

苏州中材建

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８

有限责任公

司

建材工业工程建设

、

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

、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

，

炉窑工程专业承包

、

建材设备维修

，

相关设备成套

、

工程技术咨询

；

承包境

外建材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承包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国内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的除外

，

涉及许

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法律法规规定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建材机械设备制造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３

中国建筑材

料工业地质

勘查中心宁

夏总队

６７１

事业单位

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察服务

、

地质矿产调查与勘察

、

区域地质调查

、

工程地质勘察

、

水文地质勘察

、

环境地质勘察

、

灾害地质勘察

，

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察

、

地质测绘与

工程测量

，

岩矿和水质鉴定

，

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

地质技术研究推广

。

４

常熟中材装

备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建材

、

冶金

、

化工设备

、

电力行业

、

机械成套设备以及上述设备备品配件的批发兼销

售

、

技术咨询与服务

；

机械电气设备的制造

５

溧阳中材重

型机器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水泥机械设备

、

冶金机械设备

、

电力机械设备

、

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

、

安装

；

机电

设备安装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６

乌海市西水

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硅酸盐水泥及水泥熟料制造及销售

７

中材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机电产品及其配件

、

建筑材料的研发

、

设计

、

制造

、

销售

、

服务

；

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经营的进出口业务

；

建材水泥

、

非金属矿

、

建筑工程

、

环境污染防治专项工程设计

；

工

程总包

；

工程咨询等

。

８

中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上市股份有

限公司

玻璃纤维

、

复合材料

、

过滤材料

、

矿物棉

，

其他非金属新材料

，

工业铂铑合金浸润剂及

相关设备的研究

、

制造与销售

，

技术转让

、

咨询服务

；

工程设计与承包等

９

银川安普安

全技术咨询

中心

３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金属

、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

尾矿库安全评价

；

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管道运

输业安全评价

；

职业卫生评价

（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安全技

术咨询服务

１０

苏州中材非

金属矿工业

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有限责任公

司

工程总承包

；

非金属矿及深加工

、

建筑工程

、

建筑材料设计

；

工程咨询

；

水泥制品

（

摩擦

材料

）、

物资工程

；

市政工程

、

环保工程设计

；

压力容器设计

；

工程监理

、

工程地质勘探

、

销售

；

非金属矿产品

，

建筑防水材料

；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开

发

、

技术服务

１１

天水永固水

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３．３

有限责任公

司

水泥制造

、

加工

、

销售

，

建材

、

高低压电器

、

仪器仪表

、

五金电器

、

办公用品

、

农副土特产

品

１２

中国建筑材

料工业地质

勘查中心内

蒙古总队

１４９０

事业单位

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察服务

、

地质矿产调查与勘察

、

区域地质调查

、

工程地质勘察

、

水文地质勘察

、

环境地质勘察

、

灾害地质勘察

，

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察

、

地质测绘与

工程测量

，

岩矿和水质鉴定

，

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

地质技术研究分析

。

１３

南通万达锅

炉有限公司

７５２７

有限公司

锅炉

、

压力容器

、

集装箱

、

金属结构及其构件

、

通用零部件制造

，

锅炉安装

、

维修

，

锅炉

辅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

、

日用百货

、

化工原料

（

危险品除外

）

销售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

２

）上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末

总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末

净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

总收入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１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３９０９７ ８８０７ ２４１９３ ４６２５

２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２１７４６０ ３４０５０ ４５２６１４ １６７４７

３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

３８５８ １３１０ ２７８７ １８５

４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２１２７０ １５７４０ ２８４００ ２５００

５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６８３７６ １７０５６ ６９２３５ ７６０３

６

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０２６ ６４２８５ ５３０８７ １０５

７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７７６４３０ １５０８８０ ６６４５５８ ６１２２６

８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３８７７ ２４０５２１ ２５３１４５ １５３２０

９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３１９ ３１０ ２３３ ４３

１０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１７０４０ ７４３２ １７３０ ９５１

１１

天水永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４５ ２５８ １２９４ －５８３

１２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内蒙古总

队

４５６７ ２３５０ ３２４１ ９８

１３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

８８４４９ ５０７８８ ６９０２７ ５５１６

（

３

）中材集团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议案所述中材集团控制的

１１

家公司实际控制情况如下：

序号 被控制方的名称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

（

％

）

１

公司本部

４７．５７％

２

中宁赛马

１００％

３

青水股份

８７．１９％

４

中材甘肃

９８．４１５％

５

天水中材

８０％

６

石嘴山赛马

１００％

７

乌海赛马

１００％

８

六盘山公司

１００％

９

赛马科进

５１％

１０

喀喇沁公司

９８％

１１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２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宁夏总队

１００％

１４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７０％

１６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７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３％

１８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１００％

１９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７５％

２０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内蒙古总队

１００％

２１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

５１．７％

（四）公司其他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管的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

１

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

１

天水永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三、合同主要内容

根据合同文本及各子公司的确认，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及子公

司名称

交易对方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价格

（

人民币万元

）

定价依据

公司本部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收尘袋

１５９

招标确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

心内蒙古总队

地质勘察

３９５ 《

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

》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矿山安全评价

９

《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评价收费项目和标准

（

试行

）》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

购买锤头和篦子板

１３．７１２２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锤头和篦子板

１３．６８８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转子体

４０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备件一套

６４．１８８９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中宁赛马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矿山安全评审

９

《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评价收费项目和标准

（

试行

）》

青水股份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卡子庙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

、

开采设计

、

安全

专篇技术服务

２８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收费参照

《

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

》；

开采设计及安全

专篇收费参照

《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修订本

）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石灰岩矿山

（

卡子庙石灰岩

矿山和石儿山石灰岩矿山两

个独立矿山系统

）

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审工作

１５

《

关于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评价收费项目

和标准

（

试行

）

的通知

》（

宁价费发

［２００９］６６

号

）

中第二条生产企业安全现状综合评价收费标

准

太阳山二期工程项目提供安

全验收评价技术服务

９．５

依据自治区物价局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

件

，

宁价费发

［２００９］６６

号文件执行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

心宁夏总队

石儿山水泥灰岩矿资产储量

核实

６ 《

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

》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购买篦冷机配件

１５．９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篦冷机配件

０．８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购买破碎机及堆取料机配件

１０

询价后定价

购买破碎机锤头一批

１１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购买配件一批

１６．８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辊套

３０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磨辊辊套

１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电动执行器

１．９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收尘袋

０．８

招标确定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

术装备分公司

购买堆取料机配件

７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窑头燃烧器本体

２２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破碎机锤头一批

１０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中材甘肃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购买滚轮

、

板锤

７．１９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购买槽板

、

链条

２．１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

术装备分公司

购买堆取料机配件

６．８８０７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设备款

３３．５７８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三防滤袋

１８．９５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燃烧器设备维修

１０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 购买锅炉设备

９３３

招标确定

天水中材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

术装备分公司

购买上中间导槽

５．１９６０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购买堆取料机配件

１８．６３６２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篦冷机熟料破碎机设备

配件

２０．９９６

询价确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滤袋

２７．７５

招标确定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石灰石破碎机锤头

１０．２１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石灰石破碎机锤头

１０．２１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液压挡轮

（

调剂

） ２．５

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

石灰石锤头款

１０．３５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购买石膏破碎锤头

２．４９６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石膏破碎锤头

２．４９６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石膏破碎机锤轴及套筒

滚子链

９．８０４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天水永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泥

４０．５

以当地水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

水泥加工合同

８３１．６１

加工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及合理利润

石嘴山赛马 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熟料

１３０２

当地熟料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

乌海赛马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

术装备分公司

购买托轮装置

、

挡轮

２．０７０６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购买导槽

、

耙架轨道

、

电动弧

形阀

１０．８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购买固定密封板

、

滑动密封

板

１．２７

产品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购买破碎机锤头

２．９４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价格为依据定价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 购买锅炉设备

４６２

招标确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玻纤覆膜滤袋

１８．３

招标确定

六盘山公司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矿山安全现状评价

４

依据自治区物价局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

件

，

宁价费发

［２００９］６６

号文件执行

矿山安全标准化三级评审

４

依据自治区物价局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

件

，

宁价费发

［２００９］６６

号文件执行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

心宁夏总队

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服务

７．５

根据相关标准协商后定价

喀喇沁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

心内蒙古总队

地质测绘

３９２．６７

根据

《

测绘工程产品价格

》

为依据定价

赛马科进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销售混凝土

１１００

根据当地混凝土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

合计

－ － ６２１５．３０７７ －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

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本次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实际生产经营与项目建设需要与公司关联人签署合同，合同价格能够按

照有关标准、同类市场价格或卖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为依据确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五、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实际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需要与上述关联交易人签署合同，合同价格能够

按照有关标准、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非关联第三方价格等为依据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关联交易议案涉及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回避表决。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公司关联人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是基

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事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经公司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

关联董事李新华、王广林、隋玉民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本次议案

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公司关联

人签署日常性关联交易合同，合同总金额预计为

４２３２

万元。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

４２３２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本次预计金额

（

万元

）

向关联方购买设备

、

配件等 中材集团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２１０５

向关联方销售水泥

、

商品混凝土等 中材集团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４２４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中材集团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及其他关联人

１７０３

合计

－ ４２３２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股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材股

份

４１．８４％

的股权，为中材股份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３５．７１

亿元，注册地址：北京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１１

号。 主营范

围：一般经营项目：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生产、销售；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设计；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和

矿山机械的租赁及配件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末，中材股份资产总

额

７８２．２３

亿元，净资产

２３５．０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４．５３

亿元，净利润

３９．５９

亿元。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注册资本

１８．８７

亿元，注册地址：北京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于世良。 经营

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非金属材

料及合成材料（包括玻璃纤维、玻璃钢复合材料、人工晶体、工业陶瓷、水泥及制品、混凝土、新型墙材）的研究、

开发、设计、生产、工程承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开采、加工；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资产重组及行

业收购、兼并、转让的咨询；资产受托经营；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材集团总资产

９１１．８０

亿元，净资产

２９２．３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６００．１０

亿元，实现净利

润

４４．７１

亿元。

（三）其他主要关联方情况

其他主要关联方主要是中材集团、 中材股份的所属企业和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

上股份的法人，主要名单如下：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术装备分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上饶中材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中材节能

（

武汉

）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甘肃总队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宁夏总队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银川安普安全技术咨询中心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宁夏建材银川地质工程勘察院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天水永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１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苏州中材建设

有限公司昆山技术装备分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

司、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上饶中材机械有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中材节能（武汉）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采购水泥生产线及余热发电站所用的设备、备件等，

因关联方建设工程所需向其销售水泥及商品混凝土，因水泥生产线建设及余热发电需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

程设计、矿山开采设计等技术服务。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工程建设的龙头企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投产的水泥生产线大

部分由该公司及其下属控制的公司总包建设，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产品为复合材料风电叶片、高压复

合气瓶和膜材料，该公司在国内同行业中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稳定，在行业内享有

较好的品牌优势和良好声誉。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工程领域国内领先的余热发电综

合服务商。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在水泥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工程设计、矿山

开采设计等技术服务及设备、备件、膜材料采购等方面已有多年合作，上述公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２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及所属单位承担全国大部分建材原料矿山及主要非金属矿山勘查，基

本形成了地质勘查、工程勘察施工和多种经营等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单位已有多

年合作，各单位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交易定价政策

（一）向关联方采购生产线及余热发电所需设备、备件等：按照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或根据关联方

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为依据确定。

（二）向关联方销售水泥、商品混凝土：以公司水泥、商品混凝土市场价格，结合公司卖给非关联第三方的

价格为依据确定。

（三）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程设计、矿山开采设计、矿山储量核实、地质勘查、安全评价、标准化评审等技术

服务：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行业标准指导价为依据确定。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体的关联交易主体提供单项关联交易的定价说明，并履行公司内部审批

程序。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

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五）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

合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披露的第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公告）

（二） 审议《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的议案》

（三） 审议《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披露的第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公众股股东持股票帐户、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二）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进行登

记，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三）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之间的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五）登记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小线二公里处本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０９５１－２０５２２１５

传 真：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邮 编：

７５００２１

（三）联系人：武雄 林凤萍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

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苏

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２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的

议案

》

３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意见中仅选一项划“

√

”。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６

，

２０３

，

６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１４％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张翀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

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汇总如

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本公司持有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出让给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

金宇置地股权。

同意

７６

，

２０３

，

６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０ ％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做了相应调整。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

的利润分配条款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同意

７６

，

２０３

，

６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０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３

基金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０３

（

前端

）

４００００４

（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庞飒

、

于鑫

、

呼振翼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栋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３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加盟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曾任金融行业

、

固定收

益研究

、

食品饮料行业

、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员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担任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负债融资授权的议案》以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

情况和公司资金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实行余额管

理，待偿还余额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

６０％

，并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额度为

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限额内，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

的发行规模、期限和发行时间；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

定，根据债券市场状况，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利率或发行价格。 以上授

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相关公告请分别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披露。

公司已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短期融资券的通知》（银发【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号）。 根据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

本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有效期一年。 公司可

在有效期内自主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时机、规模和利率等各项要素。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招标发行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量人民币

４５

亿元，期限

９０

天，发行利率为

４．００％

。 该短期融资

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按期足额兑付完毕。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招标发行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量人民币

３０

亿元，期限

９０

天，发行利率为

４．１９％

。 该短期融资

券尚未到期。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招标发行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量人民币

３０

亿元，期限

９０

天，发行利率为

４．０８％

。 该短期融资

券尚未到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号）通知，公司定于近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２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债券类型：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４

、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期，发行人待偿

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为

６０

亿元

５

、最高发行余额：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

ＲＭＢ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ＲＭＢ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债券期限：

９０

天，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８

、债券面值：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９

、发行价格：本期短期融资券按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１０

、发行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招

标决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利率不变，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１１

、发行方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招标发行的发行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

１２

、招标标的：利率招标

１３

、债券形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实名记账式

１４

、债券承销：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承销

１５

、发行对象：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６

、招标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７

、分销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９

、缴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１

、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２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２３

、兑付金额：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日按照面值和利息兑付

２４

、本息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存续期限内到期

日的前

５

个工作日， 由发行人按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指定的信息媒体上刊登

“兑付公告”。融资券的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

相关事宜将在“兑付公告”中详细披露

２５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债项信用级别为

Ａ－１

级

２６

、债券担保情况：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流通交易场所：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

通交易

２９

、登记托管机构：本期短期融资券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

３０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融资券所

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近期在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

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广发证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９

名，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内容

同时通知了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自营部与衍生产品部合并的议案》

同意将投资自营部与衍生产品部合并为一个部门，新部门命名为“权益及

衍生品投资部”，合并后的新部门承继两个部门的原有职能，负责公司权益类

证券及衍生产品的自有资金投资业务。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无。

二、《关于固定收益部和销售交易部部分职能调整及更名的议案》

同意将销售交易部的“债券项目的销售”及“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分销业务”

两项职能划入固定收益部，固定收益部更名为固定收益销售交易部；销售交易

部相应更名为股票销售交易部。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无。

三、《关于制定

＜

广发证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办法

＞

的议案》

为了促进公司全面评价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情况，规范内部控制评价

程序和评价报告，揭示和防范风险，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

引、深圳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公司合规有效性评估指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广发证券内部控制

评价工作办法》。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无。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